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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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里的任何事物
,

都有其普遍性
,

也都有其特殊性
。

什么是人权 我同意这种观点 人权就是人依其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享有和应享有的

权利
。

它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制约
。

很显然
,

按照这种认识
,

无论把人权作为一种观

念形态或一种制度
,

都有其特殊性
,

也都有其普遍性
。

首先
,

我们看这一概念的主体 —人
。

当指整个人类所有人时
,

它是普遍的 当指一个

民族和一个国家的人时
,

它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 当指张三
、

李四某一具体人时
,

它则是

特殊的
。

其次
,

我们再看这一概念的客体一一权利
。

当指一切权利时
,

它是普遍的 当指已

享有的权利
、

法定权利
、

应享有的权利时
,

或当指公民权利
、

政治权利
、

经济权利
、

社会权

利
、

文化权利和环境权利时
,

它既是普遍的
,

又是特殊的
。

世界上有许多 民族和主权国家
。

这些 民族和国家都有 自己的人权观念和人权保障制度
。

不仅如此
,

为了更好地生存
,

它们

还通过双边
、

多边条约
,

达成了双边
、

地区性多边或全世界范围的人权保护协议
。

在这种情

况下
,

当人们谈起人权的特殊性时
,

往往指某一民族和国家的人权观念和制度
,

而人权的

普遍性
,

则是指客观存在的
、

已被各国学者和政治家公认的人权保护原则
。

这些原则一旦

被国际公约所肯定
,

并为各主权国家所认可
,

就获得了道义上的和国际法的约束力
。

人权的普遍性和人权的特殊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作为一种观念和制度来说
,

人权的

特殊性是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
、

地理环境
、

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的
。

因此
,

在

一国之内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人权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
。

在阶级对立的条件下
,

它有明显

的阶级性
。

这是由于在经济
、

政治上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希望通过法律的强制和意识

形态的影响来谋取 自己的特殊利益
。

在世界范围内
,

在国与国之间
,

人权呈现出发展的多

样性
,

表现着不同质或不同程度的差异
。

人权的普遍性是由于人作为人共同生活在地球

上
,

他们有共同的本性
、

共同的利益
,

在此基础上产生 了共同的需要和理想
。

《联合国宪

章 》
、

《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其他国际人权公约肯定的重要原则和重要权利
,

就是人权普遍

性的体现
。

有些人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
,

而无视人权的特殊性
,

其中有的人甚至以某一国家民

族历史
、

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而形成的特殊人权观念和制度作为立论根据
,

把其特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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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模式说成是应普遍适用的模式并将其强加于别的国家
。

这既否定了人权的特殊性
,

也否

定了人权的普遍性
,

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不 良后果
。

也有些人只注意人权的特殊性
,

而忽略人权的普遍性
。

这也是欠妥的
。

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
、

社会制度是发展变化的
。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权观念
、

人权保

障制度也在不断变化
。

现代科技高度发展
,

信息迅速传递
,

经济市场一体化加快
,

人们之间

的距离缩短了
,

利害关系密切了
。

可以预计
,

人权观念的变化也将加速
。

虽然人权的特殊

性与普遍性将永久存在
,

人们对此问题的理解也将长期存在分歧
,

但正如 年维也纳

世界人权大会所显示的
,

随时间的推移
,

人们对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将会取得

更多的共识
。

二
、

当今中国人权观念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
,

为加深了解当今中国的人权观念
,

对其历史上的权

利观念
、

要求和制度略加回顾不是无益的
。

一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 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主义国家
。

在进化过程中不同阶

级的代表人物曾提出不同的权利要求
。

统治阶级的代表宣称君主是
“

天子 ” ,

其统治是
“

奉

天承运
” 、 “

代天行命
”的

, “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①

。

农民不甘于这种地

位
,

他们的代表人物提出
“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 ② ,

要求
“

均贫富
,

等贵贱
” 。

为避免社会在

这样尖锐的对立中走向崩溃
,

扎根于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儒家思想
,

几经演变被奉为维系社

会的主导思想
。

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关于
“

仁
”
的学说

。

仁者
,

人也
。

所谓仁
,

就是爱人
。

按照儒家学者

的解释
,

它包括了人间美好的品德和做人应有的原则
。

由此而派生 了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和

人 道主义
。

至于如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
,

其指导思想就是
“
忠恕

”
和

“

中庸
” 。

所谓
“
忠

恕
” ,

即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人
” ③ ,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④

。

意思就是推己及人
,

将

心 比心
,

自己不愿干的事
,

不要强加于人
。

所谓
“

中庸
” ,

就是
“
和

” , “

和为贵
” 。

用于治国就

是
“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 ⑥ ,

用于断狱就是要公平正直
、

不枉不滥
。

当然这不是主张一切

拉平
。

中国古代是等级社会
,

讲究身份地位
。

与此相适应的等级伦理观念
,

这就是
“

三纲 ” 、

“

五常
” 。

其要害是君臣
、

父子
、

夫妇贵贱有等
、

长幼有差的等级伦理观念
。

这种以“

仁
”

为基础的伦理观念
,

在对立的阶级之间有其虚伪性
,

在同一阶级内部则有

其真实性
。

它提倡克己爱人
,

引导人们谋求和谐 同时
,

又钳制人们的行为
,

禁锢人们的思

想
,

其目的是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

但历史地看
,

这种观念和与之相连的社会制度
,

曾经维

系了中国的统一
,

发展了中国古代文明
。

二 年的鸦片战争失败
、

西方列强人侵
,

结束了中国的闭关 自守状态
。

其结果

① 《诗
·

北山 》

② 《史记
·

陈涉世家 》

③ 《论语
·

雍也 》

④ 《论语
·

颜渊 》

⑤ 《礼记
·

中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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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方面
,

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 民主
、

自由
、

人权观念逐渐传人 另一方面
,

是西方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大肆侵略
。

为了独立
、

自由和人权
,

中国人民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
,

而且要反对

帝国主义
。

一个多世纪以来
,

中国人民不断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

在这个过程

中
,

人权与独立
、

自由一直是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的目标
。

变法的领导者康

有为提倡人权
,

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提倡人权
,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提倡人

权
。

毛泽东不仅倡导人权
,

而且在中国革命胜利前
,

在抗 日根据地还制定了十多个人权保

护条例
,

建立了人权保障制度
。

年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
,

由毛泽东撰定
,

周恩来手书的人民英雄

纪念碑碑文记载了中国人民在强暴和侵略面前不屈不挠
、

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向世人和

子孙后代昭示
,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权利
,

即人权
,

过去
、

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人

民矢志不渝的奋斗 目标
。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是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新中国的诞生
,

使中国获得了民族解放
、

政治独立
,

为中国人民享有更充分的人权奠

定了坚实基础
。

年宪法全面肯定了中国人民的公民
、

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
,

并

颁行了相应的法律予以贯彻
。

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
,

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了切实

保障
,

政治稳定
,

社会秩序良好
,

与这一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诚然
,

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在建设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失误
,

由于缺少建设新国家的

经验
,

在发展集体经济时
,

对个人权利保障不够 之后
,

又 由于领导的错误
,

从六十年代中

期开始
,

持续了十年的
“

文化大革命
”

在一个时期发展成为
“

武化大革命
”

严重侵害了广大

官员和人民群众的政治
、

经济和人身权利
。

教训是惨痛的
,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

人民的支持下毅然纠正 了错误
,

总结了经验
,

认识到要充分保障中国这样一个 亿人 口

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各项权利
,

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为此
,

必须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

中国的人权建设尽管目前还存在

有待完善之处
,

但 多年来 中国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

三
、

生存与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及儒家文化的影响
,

中国近代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

及西方民主 自由和人权观念的传播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

立
,

构成 了当代中国人权观念的文化背景
。

古代儒家思想重道德轻法律
,

重整体轻个人
,

重

义轻利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人民心灵上造成的创伤 以及基于

实际情况
,

中国强烈要求独立
、

生存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
,

则成为影响中

国人权观念的重要因素
。

了解这些背景和因素
,

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人权观念及以后这种

观念的变化
,

具有重要意义
。

无论从国内立法和制度看
,

还是从参加国际人权保护的政策和活动看
,

中国对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
,

对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
,

都是同样重视的
,

认为二者相辅相成
,

不可分割
。

与此同时
,

中国又特别重视生存权和发展权
。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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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 》的白皮书写道
“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
” , “

中国

主张的人权
,

不只是生存权和公民政治权利
,

而且包括经济
、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
。

中

国政府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
、

民族和个人的经济
、

文化
、

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
。 ”

我认为
,

这

正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政策
。

民以食为天
。

像中国这样一个 亿人 口的大国
,

在国家独立之后
,

解决人民的吃饱穿

暖问题并非易事
。

但这里说的生存权
、

发展权也不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
。

生存权也好
,

发

展权也好
,

都是一项综合权利
。

生存权首先包括生命权 维持生命需要的生活保障权 生存

要有尊严
,

所以还包括人格权
。

对于发展权
,

中国政府的白皮书说得很清楚
,

既包括经济权

利
,

也包括社会
、

文化和政治权利
。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国家的独立
、

民族和解放为前提
。

生存权这一概念以及其中应有之义并非中国人首先提出的
。

世纪西方国家启蒙学

者提出
“
天赋人权

” ,

就包括了生命权
。

年美国《独立宣言 》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

宣布了生命权
。

之后
,

《弗吉尼亚权利法案 》则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
。

没有生存
,

何谈生命

没有生命
,

何谈生存 可见
,

生命权是生存应有之义
。

迄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宪法以及

《世界人权宣言 》都对此作了肯定
。

中国的白皮书的贡献
,

只不过是在前述中国文化背景下

对它作了进一步阐述
。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经济
、

文化总体发展水平还 比较落后
。

为使宪法和

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

现正奋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事实已经表明
,

这

一制度既能合理分配人力
、

物力资源
,

又能提高人们的积极性
,

提高效益 既能使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
,

又能避免贫富悬殊
,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既能保证国家富强
,

又能实现社会安

定
。

它适应中国具体国情
,

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已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
。

生存与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

在这个意义上说
,

二者有其特殊性
,

同时
,

也是世

界各个国家
、

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
。

从这意义上说
,

它们又有其普遍性
。

我

们高兴地看到 年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对于发展权的普遍性达成了共

识
。

这将有利于国际人权保护
,

有利于人类的发展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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